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蔡委員其昌，關於「依托咪酯（Etomidate）」之麻醉藥物，自今年八月法務部公告列為第三級毒品之後，該毒品氾濫問題仍嚴重，尤其是最近幾起毒駕之重大車禍案件都和它有關。惟查，目前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食藥署尚未明定依托咪酯毒品的「閾值」，警方若逮獲疑似施用的駕駛並送驗尿液，將面臨無依據可裁罰的窘境；更嚴重的是，若遲未訂出法定標準（閾值），就算檢警積極抓人送辦，法院日後審理時，卻可能因無法認定毒駕，導致該毒品肇事者逍遙法外。另外，根據警察查緝經驗，依托咪酯易偽裝成民生用品空運入台，再加上分裝的製作成本低且工序簡單，又比傳統毒品更具暴利，不少人願意鋌而走險，導致警方抓不勝抓疲於奔命。而分裝成煙彈的依托咪酯，被非法添加進電子菸等看似無害的消費品中，使得青少年和學生族群成為其主要受害者，顯見其危害性其實已超過許多現行第二級毒品。綜上，就中央主管機關應儘速對依托咪酯毒品明定「閾值」，避免毒品肇事者逍遙法外，以及政府應考量依托咪酯之危害重大，須改列為第二級毒品管制等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托咪酯（Etomidate）原本是管制用藥，是一種超短效靜脈麻醉藥物，常用於手術麻醉，需要專業醫師控制劑量。近年來卻被不肖人士利用，將依托咪酯混和化學原料加熱製成電子菸油，以電子菸方式施用，因其會使人陷入短暫昏迷和精神恍惚，而成為毒駕事故的主要元凶之一。今（113）年7月，新北市三重分局的警員執勤時不幸被毒駕肇事者撞死，隨後土城分局又有所長因盤查依托咪酯使用者而遭毒駕女子撞擊身亡，接連的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由於造成許多治安問題，今（113）年8月5日經行政院公告依托咪酯列管為第三級毒品。
二、惟正式公告列為第三級毒品後，警方抓到疑似施用者送驗尿液，卻因認定依托咪酯為毒品的「閾值」（類似酒駕取締標準的呼氣酒測值為○．一五mg/L）仍未定，導致迄今尚無人被裁罰；更嚴重的是，攸關毒駕判刑依據的依托咪酯「閾值」，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食藥署如一直未訂出法定標準，就算檢警積極抓人送辦，法院日後審理時，卻可能因無法認定毒駕，導致施用依托咪酯類或更新興的毒品肇事者逍遙法外。
三、又雖依托咪酯已正式公告列為第三級毒品管制，然而其危害性實際上已超過許多現行的第二級毒品，蓋根據警方查緝經驗，查緝依托咪酯相當困難且抓不勝抓，因它易偽裝成沐浴乳或洗髮精等類之民生用品空運入台，再加上分裝的製作成本低且工序簡單，每一公斤就能摻製成四千顆煙油，比傳統毒品更具暴利，不少人願意鋌而走險，導致警方抓不勝抓疲於奔命。而這類毒煙油彈，不只對身心健康危害大，甚至在青少年流竄，不肖份子常利用青少年好奇、嘗試心態，將依托咪酯摻入各種水果口味之電子煙彈或煙油內，標榜「香甜、放鬆、上頭」，在夜店或透過年輕族群常使用的社群媒體上販售，使得青少年和學生族群成為其主要受害者。
四、綜上，要求行政院應儘速對依托咪酯毒品明定「閾值」，避免毒品肇事者逍遙法外；以及應考量依托咪酯之危害重大，有改列為第二級毒品予以管制之必要。
（二）本院羅委員智強，針對低薪問題上的政策侷限，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政府年年於重大談話中承諾提升青年薪資，然而，實質改善卻侷限於逐年調升基本工資。近期提出「提高薪資揭露門檻」至5萬元，試圖以揭露機制達到低薪改善效果。在歐美國家，薪資透明化政策的目的是為避免性別、年齡等歧視，並非針對低薪問題。若產業本身處於低薪區間，即使全面揭露薪資也無法提高薪資水準。現如今的低薪問題已不僅僅在於工資本身，更是要考量生活支出占比。薪資揭露門檻的調整並非解決低薪的根本方法。
事實上，不少工作受限於行業性質，難以突破低薪困境，因此，更應聚焦於降低低薪族的生活負擔，使其基本生活無虞。低薪情況並非一夕可解，針對低薪族群設計針對性的支持政策，協助低薪族對抗通膨影響，或效仿新加坡針對低薪產業實施技能提升方案，增強低薪勞工在職場中的議價能力，進而為低薪族提供更實質的生活支持。
針對低薪問題上的政策侷限及成效不彰，應採取更具體的措施來改善低薪勞工的生活條件，提升勞工職場競爭力，敬請貴院檢討、改善相關事宜並回覆。
（三）本院羅委員智強，針對調查局近期發生多起性騷擾及風紀事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調查局作為我國核心執行肅貪、緝毒及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責，卻在近期接連爆出風紀問題與性騷擾案件。調查局近五年性騷擾申訴案件共計就有16件，其中成立9件，並有2件刑事告發，內部性騷擾問題不容輕視。此外，近期爆發嘉義地區一位副主任對女部屬性騷擾並涉及金錢糾紛、桃園調處主任在外餐敘後進入不當場合，均凸顯該局紀律管理機制亟需加強。
局長陳白立上任後雖強調內部紀律並加強懲處，對於違紀人員迅速處理，包括記過、調職等措施，但從近年的性騷擾及風紀案件數量上看，內部紀律不彰仍然屢次發生，且性騷擾案件中不成立的比例亦偏高，顯示內部應加強申訴流程的透明度及申訴者保護。
調查局性騷擾與風紀事件頻發，亦凸顯現行的預防措施尚不足，應持續加強性別平權教育，並設立安全申訴管道，保障受害者的隱私及權益。針對調查局近期多起性騷擾及風紀事件，其人員素行管理及防治措施的成效，敬請貴院檢討、改善相關事宜並回覆。
（四）本院顏委員寬恒，有鑑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2012年始規定身心障礙者家庭總收入及財產，未超過新臺幣200萬元者，發放生活費，至今已有12年未調整，近年臺灣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上漲加上通貨膨脹等情況，是否有必要重新擬定該標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2012年7月發布《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其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規定家庭總收入及財產須符合之標準，如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價值合計未超過一人時為新臺幣二百萬元，每增加一人，增加新臺幣二十五萬元、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等。
二、根據主計總處的統計顯示，我國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自2022年起皆突破2%，近年通膨議題倍受國人矚目，物價隨原物料飛漲，然2012年之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92.97，與2023年105.51相差甚鉅，而《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中對於身心障礙者家庭總收入及財產標準卻未隨之變動，仍係維持家庭總收入所有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價值合計新臺幣二百萬元。
三、政府發放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用係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生存權益，照顧與支持其獨立生活機會，然現若仍維持2012年所訂定之二百萬元，顯已與現今社會經濟狀況不符，亦使部分身心障礙者無法申請生活補助費用，此與政府頒布政令保障及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之初衷背道而馳，建請貴院重新檢討該標準，並擬定與現行消費者物價指數相符之金額。



